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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第 19/2020號文件  
(2020年 12月 18日資料文件 )  

 

體育委員會  
 

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工作進展報告  
 

引言  

  本文件旨在報告 2020 年 7 月起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情況。  

最新工作進展  

“M”品牌活動申請和資助情況  

2.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共有 15 項原定於 2020 和 2021
年舉行的大型體育活動已告取消或延期舉行：  

(a)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0(取消 )；  

(b) 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 2020(取消 )；  

(c)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20(取消 )；  

(d) 2020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恒生香港乒乓球公開賽 (取消 )； 

(e) FIVB 世界女排聯賽香港 2020(取消 )；  

(f) 2020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取消 )；  

(g) 2020“一帶一路 ”國際籃球邀請賽暨東京奧運熱身賽 (取消 )； 

(h) 新世界維港泳 2020(取消 )；  

(i)  世界帆船對抗系列賽 (延期 )；  

(j)  YONEX-SUNRISE 2020 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 (取消 )；  

(k) 2020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取消 )；  

(l)  2020 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 (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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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第 62 屆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延期至 2021 年第一季 )；  

(n)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1(延期至 2021 年第四季 )；以及  

(o)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21(延期 )。  

3.  我們現正處理 5 項 “M”品牌活動的申請，這些活動將於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舉行：  

(a) 第 62 屆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b)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1；  

(c)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21；  

(d) 2021 UCI 國家盃場地單車賽 (中國香港 )；以及  

(e) 第 15 屆國際龍舟聯合會世界龍舟錦標賽。  

4.  自 2004 年推出 “M”品牌制度以來，我們已向 155 項活動授予 “M”
品牌認可，其中 71 項更獲得撥款資助，撥款總額為 2.0261 億元。

2019 年起 “M”品牌活動的名單見附件。  

為“M”品牌活動推出特別支援措施  

5.  體育委員會 (體委會 )批准為受 2019 年下半年社會狀況影響的

“M”品牌活動提供特別直接補助金。 “M”品牌活動如已在 2019 年下

半年舉行，會獲得上限 100 萬元的補助，或倘因應社會狀況作出安

排而招致額外費用，則補助上限為該額外費用下可資助開支項目款

額的 85%。這些額外費用包括額外的保安和交通安排，以及與辦理

退款手續有關的費用 (例如信用卡、銀行和售票代理商收取的費

用 )，惟補助額須扣減相等於活動盈餘的款額。  

6.  除上述措施外，體委會還批准補助因社會狀況或疫情而取消或

延期的 “M”品牌活動，金額上限為 200 萬元，或從可資助開支項目

曾合理地招致／承擔 (並且即使在稍後日子舉行該項活動仍會繳付 )
的開支帳項中扣減所得贊助費的 85%款額，以較低者為準。  

7.  截至 2020 年 12 月初止，我們已收到 8 份特別直接補助金的申

請，詳情如下：  

受 2019 年下半年社會狀況影響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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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9-2020 世界盃場地單車賽—香港站 (招致額外費用 )；  

(b) 2019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取消 )；以及  

(c) 2019 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 (取消 )。  

受疫情影響的活動  

(d)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0(取消 )；  

(e) 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 2020(取消 )；  

(f) 2020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恒生香港乒乓球公開賽 (取消 )； 

(g) FIVB 世界女排聯賽香港 2020(取消 )；以及  

(h)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20(取消 )。  

8.  我們現正處理上述申請，目標是在主辦方提交一切所需資料後

約兩個月批出補助金。  

徵詢意見  

9.  請各成員備悉上文的最新工作進展。  

  

體育委員會秘書處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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